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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4月5日1950时，河北黄骅XX船务有限公司所属拖轮X轮拖带天津籍H轮由滨州东风港驶往广西北海港，在套尔河航道1号灯浮标附近海域，由傍拖改为吊拖过程中，固定主拖缆的左舷钢丝绳崩断，主拖缆回弹，致X轮船尾甲板右舷缆桩附近的2名船员死亡、1名船员落水失踪、1名船员受伤。经调查发现，事故主要原因如下：一是X轮船长和二副违规更改拖带方案和缺乏安全拖带作业意识；二是拖轮使用的拖缆未经船检部门检验；三是X轮所有人和经营人未对拖轮船员的聘任、调配、安全培训、船舶检验等进行跟踪管理，未有效履行对拖轮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。
近年来我省辖区海上拖轮的碰撞、船员意外伤亡和船舶失火事故多发，需引起拖带航运经营企业和有关船员的高度重视，认真总结并吸取事故教训，希望船员充分发挥良好船艺，认真履行好关于航行值班、船舶维护保养和船舶安全操纵等方面的职责，拖带航运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防患意识，认真做好海上运输安全工作。
